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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 

筹备委员会 

组织会议续会 

2000年 3月 27日至 31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和 4 

筹备委员会主席团与所有利益有关者就其 

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高级别国际活动的方式  

包括建立一个联合工作队的可能性进行协商 

   实质性筹备进程和高级别国际活动的筹备工作 

   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参与实质性筹备进程及 

   高级别政府间发展筹资活动的方式 

   筹备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1  大会 1999 年 12 月 22日第 54/196号决议第 10

段请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国际政府间活动筹备委员

会主席团同所有利益有关者就其参与实质性筹备进

程及政府间高级别活动的方式举行协商 在此 我们

将这些活动称为发展筹资进程 大会还请主席团向筹

备委员会组织会议续会就所有利益有关者的参与方

式提出建议 但由于主席团成员选举的延误 在规定

的时限内无法讨论协商进程所有方面问题  

2.  大会还请秘书长在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同利益

有关者进行初步联系 联系的结果已在早些时候予以

报告 见秘书长关于就所有相关利益有关者参与实

质性筹备进程和关于发展筹资的高级别政府间活动

的可能方式进行的协商的报告 A/AC.257/1 主席

团已进行了进一步联系 因此能够在此提出一系列建

议
1
  然而 我们已指出 由于筹备委员会结束第一

次组织会议后 与按期开始第二次组织会议前相隔时

间很短 无法完成这一进程所需的进一步协商  

3. 的确 我们的第一项建议是筹备委员会作好准备

接收主席团的下一套建议 其中特别是关于某些官方

机构利益有关者参与发展筹资进程的方式的建议 以

下各段提到 主席团高兴地汇报如下 它已于 2000

年 3 月 15 日在华盛顿同世界银行执行局举行了富有

成果的交流 然而 虽然主席团曾请国际货币基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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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举

行政府间会议 讨论这些问题 但上述两个组织尚未

对此作出最终答复 因此以下各段载列主席团就第

54/196 号决议提及的主要各类相关利益有关者参与

发展筹资进程的方式提出的初步想法  

会员国和观察国 

4. 根据大会第 54/196 第 53/173和第 52/179号决

议以及大会发展筹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者

的报告
2  
主席团的理解是发展筹资高级别活动将是

联合国会员国的一次会议 并将邀请观察国参加 大

会第 54/196 号决议决定 各国与会者应是 政治决

策人员 至少在部长一级 第 2 段 大会在该决

议中还决定 筹备委员会将欢迎所有国家参加 第 5

段 关于这一点 高级别活动和筹备委员会作出的

所有决定都是各国作出的决定  

5  主席团讨论各机构伙伴参与方式时 发现参考上

文列举的头几条原则很有用 根据设想 将同各国际

机构举行一系列丰富的协商 同样 主席团设想同非

政府利益有关者举行积极 多方面的交流 同时利

用联合国秘书处各部门和其他组织 研究机构独立专

家和学术界的专门知识 然而 发展筹资进程的一切

决定最终需由各国作出 考虑到这点 大家第 54/196

号决议请会员国 考虑派专家 作为其国家代表团成

员 参加筹备进程 见第 13段  

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 

6  主席团在探讨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间一级合作的方式时 意识到联合国 布雷顿森

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运作方式上的差别 由于这些

机构之间 而且相对于联合国存在着法律和组织上的

差别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及世界贸

易组织理事会似乎应有不同的方式来参加发展筹资  

7  如上所述 主席团在 2000年 3月 15日到华盛顿

与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开会 在该次以友好和建设性

气氛举行的会议上 执行董事会主席代表董事会提出

了以下三级政府间协商机制  

 a  主席团-董事会协商 为了巩固这一进

程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在该进程关键时刻进行类似

这次会议的定期协商 协商时全体主席团和董事会成

员开会进行基础广泛的讨论 会议次数尚未确定 但

可同筹备委员会会议次数联系起来  

 b  非正式协商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将继

续加强主席团和董事会成员之间一直发展的非正式

接触 以期在各代表团和双方各种集团一级建立更密

切的接触 这种不取代正式协商的非正式协商应尽量

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  

 c  世界银行小组 世界银行认识到应保持

密切 不断的工作关系 将指定一个由银行管理部门

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同主席团进行协商

并保证进行定期和充分的合作 这个管理小组将同董

事会极为密切地合作 举行定期协商 保持通讯畅通

还借调小组成员在联合国协调秘书处直接工作  

8  主席团根据促进发展筹资进程整体性质的目标

以及与所有利益有关者对话的互动性质审查了世界

银行这样建议 我们认为这项建议是有益的 并建议

筹备委员会予以审议 但有一项谅解 在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互动对话方面作出同

样努力  

9  因此主席团正在积极地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贸易组织协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理总裁在 2000

年 3 月 21 的信中通知联合主席 正在与货币基金组

织执行董事会就此事项进行协商 这些协商一结束

他们就可以同主席团讨论他们如何在这项重要倡议

中进行合作 因此希望可以迅速与货币基金组织达成

安排 以便同执行董事会进行协商 此外 主席团正

在同世界贸易组织讨论政府间一级适当合作的方式

包括可能举行电视会议  

10 尽管有上述情况 主席团建议 欢迎所有这三个

机构象布雷顿森林机构定期参加大会有关委员会会

议那样 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 此外 根据这些机构

管理部门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交流 主席团期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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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构工作人员为发展筹资进程提供技术和实质性

支助  

贸发会议和各区域委员会 

 11  大会第 54/196 号决议要求贸发会议和各区

域委员会向发展筹资进行提供捐助 主席团在这方面

还提议举行一系列区域协商会议 可充实发展筹资进

程 向筹备委员会报告每次会议成果 因此主席团建

议 筹备委员会要求各区域委员会同各区域开发银行

和贸发会议一起在 2000 年下半年筹备委员会开会之

前组织有关实质性事项的这种协商  

12  意识到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和利益各不相同 建议

由上述机构在纽约发展筹资协调秘书处的全面协调

下规划区域协商 该秘书处将使主席团始终了解规划

的活动 还应包括同非政府组织利益有关者的合作

作为区域协商进程的组成部分 见下文  

其他官方利益有关者 

13. 好几个国际官方机构对支持发展筹资进程表示

兴趣 我们建议 如同请联合国政府间组织 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和基金和方案参加大会一样 请它们参加

发展筹资进程 此外 筹备委员会应当积极考虑下列

其它有关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或机构的参与 国际清算

银行 各中央银行的区域组织 财政部门监督者或管

理者的国际协会等类似实体 此外还设想由其中一些

实体支助发展筹资问题协调秘书处  

其他利益有关者 

14. 从审议发展筹资进程的一开始 大会就清楚表明

有意让所有相关的利益有关者充分参与 除了上述的

官方利益有关者之外 还需要采取各种方式让其他利

益有关者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商业部门适当参与 主

席团提出非官方利益有关者参与的三种方式 参加筹

备委员会会议和高级别活动 参与听证会和其它协商

及对话形式 以及参与同秘书处进行交流  

15.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 设想可以认可非政府组织参

加筹备委员会会议和高级别活动 并欢迎它们以此种

方式出席正式会议 还将请得到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向

筹备委员会提出书面声明  

16. 目前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将可以参加 欢迎其它非政府组织和商业部门实

体向筹备委员会申请咨商地位
3
  最迟须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向由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及协调秘书处组成的

委员会提出认可申请 就非政府组织而言 申请书须

提供以下信息  

 a 该组织的宗旨  

 b 说明该组织与这届特别会议的主题有关的

方案和活动 并说明是在哪些国家执行的  

 c 证实该组织在国家区域或国际三级的活动  

 d 该组织的年度报告或其他报告包括财务报

表 以及列出财政来源和捐款包括政府捐款  

 e 该组织理事会的成员名单及他们的国籍  

 f 介绍该组织的会员情况 说明会员人数

属下组织的名称及其地理分布  

 g 该组织的章程和 或 附则  

 主席团将以无异议程序就认可这些非政府组织

参加会议一事作出决定并通报筹备委员会 协调秘书

处将把有关认可参加会议的程序方面的所有资料广

泛分发给非政府组织界  

17.  非官方利益有关者第二种参与方式草案是由筹

备委员会于 2000 年第四季度在纽约举行两轮 听证

会 每轮为期两天 分上 下午举行小组会议 发

展筹资议程将界定听证会及协调秘书处的主题 并同

主席团协商 请个人参加 参加者作简短发言 并同

委员会成员进行对话 他们将从非政府组织领导人

商业领导人 学术界及应用研究人员以及基金会领导

人当中选出 协调秘书处将编写听证会简要报告 提

供给筹备委员会  

18. 同样 筹备委员会应欢迎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有关

各方 包括商业部门提出倡议 在筹备委员会成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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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个人身份应邀参加的各个活动地点 包括在最后

活动时 举行公开讨论 以供参考和分析  

19. 第三种参与方式利用因特网技术并参照国际机

构日益通过 网上协商 寻求对各项政策提案提出意

见的做法 这样 筹备委员会正在审议的主要文件即

可放在发展筹资问题网址上征求意见 可以把收到的

意见加以整理 重复分发给所有评论人员 意见摘要

可以提供给预期将于 2001年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  

20. 把所有的方式综合起来看 目标在于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 调动世界各地的才能 专门知识和经验

把最妥善的想法和提议纳入发展筹资进程
    

注 
1
 主席团感谢各国官方和私人对秘书处因特网利益有关者

参与方式问题单作出答复以及就此专题来文 本报告已考虑到

答复和来文意见  

2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28 号

A/54/28  

3
 以下摘自为北京会议五周年编写的 E/CN.6/ 2000/PC/L.4号

文件  

 


